
檔 號=
抄 本

保 存 年 限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麈南路1段m 號
承辦人：楊靜芳
電話：（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内政部消防署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4日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了002453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f.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2676號 徐 國 堯 、張家偉聲請解 

釋 案 ，請於函到3 0日内，就說明二以下所列事項，提供卓見 

及相關資料惠復，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 二 、請以表格方式，提供全國各直轄市、縣 （市）政 府 （下併稱 

地方政府）消防局相當於聲請人所指摘之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7點 規 定 （下稱勤務時間規定） 、高雄 

市政府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5點及第7 

點 規 定 （下併稱超勤加班費核發規定）之規定名稱、條號及 

内 容 °

^ 三 、請再以表袼方式，提供例如美國、英 國 、德 國 、法 國 、日本、 

韓國等國家，其相當於勤務時間規定及超勤加班費核發規定 

之規定名稱、條號及内容。

四 、就消防人員之勤務時間，貴署訂定之消防勤務實施要點第12 

點 規 定 ，並未限定勤休更替方式，何以各地方政府之勤務時 

間 規 定 ，多規定須連績服勤24小時後再休息24小 時 （下稱勤 

一 休 一 ，餘以此類推）？其考量何在？又例如臺北市政府消 

防局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10點規定消防人員均為勤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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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而為何例如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點第 

6點規定另有勤二休一，桃園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勤務細部實 

施要點第6點規定尚有勤四休三？如此消防人員每週工作時 

數是否可能至少達96小時？與上開消防勤務實施要點第12點 

規定每日8小 時 、每週合計40小時之原則，差距超過2倍之原 

因何在？有無調整之可能？若將服勤時間如本件聲請意旨主 

張更為8小時輪班制，且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 

規 定 ，是否可行？

五 、 就消防人員之超勤加班費核發，若以勤一休一為例，每月30 

日工作時數為360小 時 ，至少超勤120小 時 ，因超勤加班費核 

發規定有每月100小時之時數上限，故超出部分無法核實給 

予加班費，僅得給予補休或行政獎勵，如此對於消防人員之 

權益是否保障不周？有無改善之可能？

六 、 本件聲請人請求調整服勤時間、作 成 職 務 陞 任 處 分 及 將 聲 請 區 
人列入陞任甄選名冊三項請求，僅能循申訴'再申訴途徑尋 _  
求救濟，無法提起行政訴訟。倘若上開請求，開放改循復審、

行政訴訟途徑尋求救濟，貴署認為有何利弊得失及可能影響？

對於消防人員執行法定勤務，以及對於其之工作分配、紀律 

管理等各方面，貴署有無窒礙難行之處？

七 、 如貴署尚有其他補充意見或資料，亦請不吝提供。

八 、 檢附旨揭釋憲聲請書、補充理由書（均為影本）及最高行政 

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913號 裁 定 、103年度判字第724號判決 

各1份 供 參 。

正 本 ：内政部消防署 

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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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交換：内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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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政 部 消 防 署 函

檔 
保存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號<<7年 7 月 4 曰

台字第 - 6

地 址 ：23143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3段200號8

樓

聯絡人：劉泰宏 

聯絡電話：02-81959119#6942 

傳 真 ：02-8196-6741 

電子信箱：seven@nfa. gov. tw
裝 受 文 者 ：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28曰 

發文字號：消署指字第1071000135號 

速 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主旨（附件請至本機關附件下載區以發文字號及發文日期下載。網址http://DL L n f a.gov. tw/DL/ ) 識別碼：I I 9X7FOA(500000000FUX00000_301060000C1071000 
13500-1. docx)

主 旨 ：檢陳大院大法官為審理徐國堯及張家偉聲請解釋案本署回 

| 復意見1份 ，請鑒核。

訂 . 說 明 ：依據大院107年9月4 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24535號函辦理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副 本 ：本署災害搶救組、人事室、秘書室（法制科）、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均含附件)

第1頁，共is *G010726850*
大法官書記處107/09/28

G010726850

http://DL




(第 6 點）為因應各項勤務之實際需求，本局勤務單位勤休規定 
如 下 ：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6 時 至 18 

時為日勤，1 8時 至 2 4 時為夜勤。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曰8 

時

(二） 消防人員除備勤與待命服勤外，每曰應服勤8 小 時 ，每週 

應服勤 4 0 小 時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但每日不得超過16 

小 時 ，連續服勤不得超過8 小 時 ，深夜服勤不得超過4 小

時 。

(三) 救災救護大隊、中 隊 、分隊採勤二休一制。

(四 ）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採勤一休一制。

新北市 

2 政府消 

防局

桃園市

政府消

防局

桃園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6 點）為因應各項勤務之實際需求，本局依現有消防人力、 

轄區特性各單位勤務實施規定如下：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6 時 至 18 

時為日勤，1 8時 至 2 4 時為夜勤。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曰8 

時為原則，因轄區特性及臨時勤務必要時得變更之。

(二） 消防人員每日服勤8 小 時 ，每週服勤 4 0 小 時 ；必要時得 

酌情延長。

(三 ） 本局大隊及分隊人員勤休規定如下：

1 、 分隊（除小隊長以上幹部外）及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值勤人 

員 ，採勤一休一制，另每月得再行輪休1 日 ，惟不得累計 

至 次 月 。

2 、 大隊及分隊之小隊長 (含代理分隊長），採勤一休一制。

3 、 分隊長及大隊組長以上幹部，每週採勤4休3制 。

4 、 大隊消防安全檢查人員，以大隊為單位，勤休得採下列 

任一方式為之：

( 1 )  勤一休一制，另每月得再行輪休1 日 ，但不得累計至 

次 月 。

( 2 )  每週2輪休2外 宿 ，另每月得再行輪休2 日及1外 宿 ，但

不得累計至次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司法院大法官為審理徐國堯及張家偉聲請解釋案

本署回復資料

依來函說明二，以表格方式提供全國各消防局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之勤 

務時間規定之法條如下：

項

次

消 防 勤 務  

細 部 實 施  

要點名稱

消防勤務細部實施要點之勤務時間規定

臺北市

政府消

防局

臺北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1 0點）勤務時間

(一）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二)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服勤人員服勤時間 

更替方式為連續2 4 小時之後休息2 4 小 時 ，交接時間為每 

曰上午8 時 。

(三 ） 為了救災需要，國定假日納入勤休時間之内，不得再另外 

請求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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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考新進服務未滿一年人員，採勤一休一制。

4

臺中市

政府消

防局

臺中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1 0 點）本局依現有消防人力及轄區勤務特性需要，各 大 隊 、 

分隊服勤方式原則採勤二休一制，依現有消防人力及轄區勤務 

特性適時考量調整1 日以上特休日數，並定期檢討調整之，紀 

念曰及民俗節日（如 ：春 節 、原住民歲時祭等）不 補 休 。另專責 

救 護 隊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派遣員採勤一休一制，並定期檢討 

之 ；山域救援單位（梨 山 、谷 關 、和平分隊）依本局山域意外 

事故搜救編組執行計晝規定施行。超時服勤之時間，得予補假 

或報領超勤加強班費或酌予行政獎勵。

(第 1 1 點）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勤務交接時間原則為每曰上午 8 

時 ，外宿時段自 1 8 時至翌日 8 時 ，另梨山分隊因轄區特性，

勤務交接時間得為每日 1 2 時 、谷關分隊勤務交接時間得為每 

曰 9 時 。

5

臺南市

政府消

防局

臺南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貫施 

要點

(第 1 0 點）勤務時間如下：

(一）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二)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服勤人員服勤時間 

更替方式為連續 4 8 小時休息 2 4 小時(專責救護隊、1 1 9專 

責值勤員為連續 2 4 小時休息 2 4 小時），交接時間為每曰 

上午八時；大 、分隊主管輪休為當日 8 時起至翌日 8 時 止 ， 

外宿為當日 1 8 時起至翌日 8 時止為原則。

(三 ） 為了救災需要，國定假曰納入勤休時間之内，不得再另外 

請求補休。

6

高雄市

政府消

防局

高雄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6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每曰上午 8 時為勤務交接時間。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 8 小 時 ，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要時得 

酌情延長。

(三）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外勤單位勤休更替 

方式為服勤一日後輪休一曰。

7
基隆市

消防局

基隆市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1 0 點）勤務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勤務特性需要，本局服勤人員實施勤二 

休 一 （勤一休一）制 度 ，交接時間為每曰上午 8 時 。

8
新竹市

消防局

新竹市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1 0 點）勤務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 日 勤 。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勤務特性需要，本局服勤人員實施勤二 

休 一 （勤務派遣科為勤一休一）制 度 ，交接時間為每曰上 

午 8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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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嘉義市

政府消

防局

嘉義市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1 0點）勤務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 為 日 勤 ，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以4 0小時 

為 度 ，必要時得酌情酌情延長。

(三） 依本市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各消防大（分）隊人 

員服勤原則採勤一休一制，，不編排待命服勤。如因編制人 

力不足時，得將公務人員強制休假日列入勤務編排，勤務 

編排每月得編排休假十五日（二月除外）。分隊遇有特殊需 

要編排服勤人員少於二分之一至五分之二時，須經大隊同 

意後始可編排。

(四） 大 隊 長 ，副大隊長及消防分（小）隊長之輪休，由消防大隊 

規 劃 編 排 ，報救災救護指揮科備查。

10

新竹縣

政府消

防局

新竹縣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9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本局外勤單位實施勤二休一勤務制度，各外勤單位實施補 

休制度如下：

1 、 月補休:每月補休1 日 制度（光 明 、竹 北 、竹東分隊、田 

埔小隊每月補休2 曰）。

2 、 上 、下半年補休:各外勤單位同仁上、下半年各補休1 曰 。

3 、 生曰補休：生曰當月補休1 日 。

4 、 春節補休:春節假期補休3 曰 。

5 、 除有特殊原因，該補休天數應於三個月内完成。另春節 

期 間 ，上述月補休制度暫不適用。

(二)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 為 日 勤 ，每曰勤務交接時間為上午8 時 。 

服勤人員每日服勤8 小 時 ，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因勤務上 

需要得酌情延長。

(三） 各 大 、分隊報領超勤及補休規定，依本局報領超時服勤加 

班費之最新規定辦理。

(四）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各 大 、分隊應視消防人力及轄 

區特性適當規劃之。

11

田

政府消

防局

苗栗縣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1 2點）服勤時數規定：

(一） 服勤人員每日至少編排8 小時勤務、外宿班至少編排6 小 

時 勤 務 （均不含待命服勤時數），每週以服勤4 0 小時為原 

則 ，必要時得酌予延長。

(二） 大 （分 ）隊長每日至少編排6 小時勤務、外宿班至少編排 

4 小時勤務。

(三) 服勤人員每日以有連續8 小時睡眠時間為原則，深夜勤務 

以 4 小時 為 限 ，情況特殊得酌予延長。

(第 1 6點）勤 休 規 定 ：

(一） 各 大 隊 、分隊人員採勤二休一制，每月增加特休2 日 。但 

初任消防人員以下列規定辦理：滿 1 年者特休 1 日 ，滿 2 

年者特休2 曰 。

(二) 特休必須於當月内休畢，不得跨月補休，有特殊因素經報 

准得採集休。

12
南投縣

政府消

南投縣政 

府消防局

(第 1 0點）勤務實施規定如下：

(一）每曰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3



防局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2 4 時爲夜勤，餘為曰勤。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時.，必 

要時授權單位主管酌情延長。
(三） 依本縣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大(分）隊服勤採i  

班制（勤 2 日休 1 日每月再補休 2 日）；分隊人數在 2 0 人（含 

主管）以上者得採二班制（勤一休一_少’勤務交替時間為每 

曰上午 8 時 。

(四） 服勤得採集中休假，唯應妥善規劃並事先報准 i

13
彰化縣

消防局

彰化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4 章）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依本縣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本局各大（分）隊服勤人 

員服勤時間更替方式為勤二休一（上 班 2 曰休息 1 曰》:1， 

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 ，外勤單位得視勤務需要，授權 

各大隊調整輪休或改為外宿。

(四） 有關本局值宿勤務管理相關規定，由救災救護指揮科依本 

局勤務運作狀況訂之。

„ (五 )輪休、外宿時間：輪休為當日 8 時起至翌日 8 時 止 。外宿 

為當日 1 8 時至翌曰 8 時止為原則，並適用本局外勤補休、 

勤業務繁重加休、深夜值班加休及休假（〇. 5 天）等 假 別 ， 

如有變更應報上一級單位核准。

(六） 因應救災需要，國定假曰納入勤休時間之内，丨超勤得予發 

給超勤加班費，不得再另外請求補休卜

(七） 勤務執行單位因臨時執行特別勤務，必須變更平時勤務編 

配 者 ，服勤人員應依上級命令服行之。遇有重大災害、搶 

救 演 練 、教育訓練或臨時事故得停止輪休，超時服勤時間

(需累計當日之服勤時數，以小時為單位），可報領超勤 

加班費或於 1 年内予補休完畢。 _

14
雲林縣

消防局

雲林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1 0 點）勤務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時為度，:|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 三 )  力人員服勤時間更替方式為勤二休一（f上 班 2 曰休息 1 

曰）、每週二輪休或其他方式實施，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 。

(四） 為了救災需要，國定假日納入勤休時間之内，超勤得予發 

給超勤加班費，不得再另外請求補休。

(五） 大隊長、副大隊長輪休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編排，分隊長 

輪休由各大隊編排預定表，報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備（審 ） 

查 ，其 正 、副主管不得同時輪休。

15
嘉義縣

消防局

嘉義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1 1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每曰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至 2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 8 時 ，另 

考量山區特性，大 埔 、奮起湖及阿里山分隊勤務交接時間



改為上午 1 0 時 。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 8 小 時 ，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要時得 

酌情延長。

(三） 依本縣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勤休制度如后：

1 、 各 大 、分隊服勤人員勤休制度以勤二休一（執勤 2天 ，休 

息1天 ）為 原 則 ，不得編排外宿，每月再加休 2天 （每月 

共計休 12天），另每年度再予加休 6天 （每 2個月加休 1天

為原則）。

2 、 阿 里 山 、奮 起 湖 、大埔等分隊位處山區、路程 較 遠 、生 

活較不便利，其分隊服勤人員每月共計休 12天 ，輪休方 

式得採集休制，惟每次集休以 2至3天為原則，每年度再 

補休國定假日天數，授權主管於國定假日後，視勤務狀 

況彈性編排讓同仁補休。

3 、 大 隊 長 、副大隊長以勤二休一（執勤 2天 ，休息 1天 ）為 

原 則 ，每月再加休 2天 （每月共計休 12天 ）。

(四） 各 大 、分隊每曰服勤人數應為三分之二，其輪休人員應為 

三 分 之 一 ，另每月再加休 2. 5 天 ，分隊應維持基本應勤人 

力 ，各大隊長（副大隊長）、分（小）隊長應確實掌控在勤人 

力 。遇勤務需要停休時可擇日補休或報支超勤加班費（輪 

休曰擔任各項教官，有領取教官鐘點費者不得報停休，亦 

不得補休或報支超勤加班費），補休（不含未報支超勤加班 

時數之補休 )須於當日起算 1 年 内 補 完 ，超過期限視同放 

棄 ，不得再補休；針對無法正常輪休且無法補（休 ）假人 

員 ，每半年統計 1 次 ，停止休假時間達 3 日以上者另予行 

政 獎 勵 。

(五） 大 隊 長 、副大隊長及分隊長之輪休，由本局排表實施；惟 

輪休當日確實因公無法輪休時，如需停休應先行向救災救 

護指揮科報備登記後始得改編排停休，各分隊主管每曰須 

編 排 8 小時以上正勤，停休如逾半曰須編排 6 小時以上正 

勤 ，並 自 1 8 時起始得輪休。各 大 、分 隊 正 、副主管不可 

同時輪休或請假，遇有特殊情形正、副主管皆不在勤時， 

須覓妥代理人並事先報局核准後始可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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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

政府消

防局

屏東縣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第 1 1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 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 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由單位主管視勤務 

狀 況 ，在不違反第 5 章 第 1 5 點 第 1 - 3項原則定之。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 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 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由本局視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 

定之，依本局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求，服勤時間區分為：

1 、 勤 一 休 一 ：分隊配置人數在 2 5人 （含主管）以上得實施

之 。

2 、 勤二 休 一 ：（勤四休二）：分隊配置人數在 2 4人 （含主管） 

以下實施之。

3 、 勤三 休 二 ：依實際需求陳報局本部核准後實施之。

(四） 服勤時間方式如有變更，應陳報局本部核准後實施。

17 宜蘭縣 宜蘭縣政 (第 1 1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5



臺東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澎湖縣政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府消防局 

消防勤務 

細部實施 

要點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勤務交接時間，由本局定之。

(二） 本局各消防大隊、分隊勤務採勤二休一制，服勤人員每曰 

服 勤 8 小 時 ，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由各勤務執行單位視消防人力 

及轄區特性定之。前 項 2 2 時至翌日6 時勤務之編配及輪

替 服 勤 ，本局得視轄區狀況採值班或值宿。 ______

1 0點）勤務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日勤務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 至 2 4 時為 

夜 勤 ，餘為日勤，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日上午八時。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以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以4 0 小時 

為 度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依本局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救災救護大隊及消防分 

隊 ，服勤時間為連續服勤兩天休息一天為原則，如為服勤 

人員上班往返安全考量，得酌情連續服勤四天休息二天， 

惟消防分隊服勤總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 大 隊長、副大隊長及消防分隊長（分隊主管）之輪休由本

局排表實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1 0點） 勤務規定時間如下：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勤務交接時間為每曰上午8 時 。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以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以4 0 小時 

為 度 ；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 依本縣消防人力及轄區需要，本局各消防大隊、分隊及安 

檢隊服勤人員，服勤時間採連續服勤2 天休息 1 天 （勤二 

休一），因勤務需要確實無法輪休時，一日輪休得改為兩 

次 外 宿 。

(四） 各大隊應於每月2 5 日前將次月之大隊長及副大隊長輪休 

表傳送局本部備查；各分隊應於每月二十五日前將次月之 

勤務輪休表傳送直屬大隊審查，經大隊核定後實施；分

(小）隊長之輪休變更，須於輪休三日前陳報直屬大隊核

備 。

(五） 勤務執行單位因臨時執行特別勤務，必須變更平時勤務編

配 者 ，服勤人員應依上級命令服行之。遇有重大災害、搶 

救 演 練 、教育訓練或臨時事故得停止輪休，超時服勤之時 

間 ，得予補假或報領超勤 加 班 ^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第 1 0點）勤務時間：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交接時間為每曰上午8 時為原則， 

但離島地區服勤人員服勤時間更替方式得視船班律定交 

接 時 間 。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8 小時為原則，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必 

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 依本局消防人力、地區特性及勤務運作需要，各勤務執行 

單位及勤務規劃監督執行單位除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專責 

值勤員採勤一休一外，餘均採勤二休一為原則；但離島地

____ 區得採集休方式實施，惟每次集休不得連續超過6 日 ，倘

政府消

防局

18
花蓮縣

消防局

19
臺東縣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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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重大私務需集休超過6 日時，另以專案申請之。

(四） 服勤人員因故或遇不可抗力因素，未能依規定時間到達服 

勤單位時，應循建制逐級報備，並由所轄大隊長指派就近 

分隊或協調其他大隊指定之分隊服勤。

(五） 夜間服勤人數在5 人 以 下 （不含主管）之 分 隊 ，值班得改 

為 值 宿 ；另夜間服勤人數超過5 人（不含主管）之 分 隊 ，值 

班欲改為值宿，應敘明原因簽陳上級長官核准後方可實 

施 。

21
金門縣

消防局

金門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1 1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 日 勤 。勤務交接時間為上午8 時 。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8 小 時 ，外宿勤務6 小 時 ，每週合計40 

小 時 ，但必要時得酌情延長。

(三）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如下：

1 、 依本縣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需要，服勤時間採勤二休一 

制 ，每月特休1天為原則。如因人力調度需求，可將1輪 

休改為2外宿實施。

2 、 其他因特殊勤、業務需要須變更勤休方式，應專案陳報 

本局核定。

(四） 服勤人員遇國定假日不得再補休或額外報領超勤加班費。

(五） 勤務執行單位因臨時執行特別勤務需要，必須變更平時勤 

務 編 排 者 ，服勤人員應依上級命令服行之。遇有重大災 

害 、搶救 演 練 、教育訓練或臨時事故得停止輪休，超時服 

勤 之 時 間 ，得 予 補 休 、報領超勤加班費或酌予行政獎勵。
(六） 前項停休選擇補休者，應 於 1 年内内補休完畢，若逾規定 

期 限 ，不得再要求補休；選擇報領超勤加班費者，應併當 

月份超勤加班費報領，每人每日報領時數以8 小時為限； 

未補休亦未報領超勤加班費者，則併每半年未報領超勤加 

班費時數統計，達敘獎標準者依規定獎勵。

22
連江縣

消防局

連江縣消 

防局消防 

勤務細部 

實施要點

(第 9 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曰勤務時間為2 4 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勤務交接時間，由消防分隊定之。

(二) 服勤人員每日勤務8 小 時 ，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必要時得 

酌情延長。（週休二日或集休）

(三）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由消防分隊視消防人力及轄區 

特性定之。

23
内政部

消防署

消防勤務 

實施要點

(第 1 2點）勤務實施時間如下：

(一） 每日勤務時間為2 4小 時 。0 時 至 6 時為深夜勤，1 8時至 

2 4 時為夜勤，餘為曰勤。勤務交接時間，由消防局、港務 

消防隊定之。 -

(二) 服勤人員每曰勤務8 小 時 ，每週合計4 0 小 時 ，必要時得 

酌情延長。

(三) 服勤人員服勤時間之分配，由消防局、港務消防隊視消防 

人力及轄區特性定之。

7



二 、 依來函說明二，以表格方式提供全國各消防局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

發 規 定 1|於上限及相1償 之 法 條 ：

項

次

\^員目 

機 關 \

超 勤 加 班  

費 核 發 規  

定名稱

超勤加班費支領數額上限 

規定
超時服勤補償規定

1

臺北市

政府消

防局

臺北市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實施計晝

( 第 4 點)每月超勤加班費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 

高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為 

限 。

( 第 8 點）超勤補休與獎勵：消防 

人 員 超 時 服 勤 ，本局得視人力及 

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行政 

獎 勵 。超勤已補休之時數，不得 

支領超勤加班費。

獎勵方式另依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 9 1年 ）年度超勤加班費經費相 

關問題會議紀錄第5 點 第 7 項 】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亦未支 

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標準敘 
獎.

(一） 每半年累計時數未達5 0 小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5 0小時 

以 上 ，未 達 100小 時 者 ，嘉

獎—次■。

(三)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10 0小時 

以 上 者 ，嘉獎二次。

2

新北市

政府消

防局

依内政部消 

防 署 「消防 

機關外勤消 

防人員超勤 

加班費核發 

要點」

(第 4 點）超勤時數每人每 

曰以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00小時為上限，視預 

算編列情形核發，最高金 

額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一 、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 2年 3 

月 2 6 曰北消人字第 

1021472434號函規定如下：

(一） 支領超勤加班費剩餘超勤時 

數之補償方式，得視人力及 

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 

行政 獎 勵 。
(二） 行政獎勵之標準，依 上 、下 

半年分別核計'其未領超勤 

加班費或補休之時數，每 35 

小時核敘嘉獎一次。

二 、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0 7年 3 

月 2 3 日通報107年 4 月起開 

放外勤同仁報支超勤加班費 

以外之超勤時數得選擇折換 

補 休 。

3

桃園市

政府消

防局

桃園市政府 

消防局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執 

行計畫

( 第 4 點）每月超勤加班費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 

高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為 

限 。

依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執行各項 

救災救護指揮工作獎懲額度審查 

基準」第1點 ：超勤加班未領超勤 

加班費亦未補休者，半年累計每 

滿35小 時 以 上 ，嘉獎一次。上半 

年累計餘額時數未達35小 時 者 ， 

可併入下半年計算；時數統計以8



年度為原則。

4

臺中市

政府消

防局

臺 _ 市政府 

消防局員工 

加班費支給 

管制要點

( 第 4 點）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政院 

核定之數額發給。

(第 4 點）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得視人力 

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行 

政 獎 勵 。消防人員超勤巳補休之 

時 數 ，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依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超時服勤 

因公未補休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 

獎勵標準」，該局同仁超時服勤因 

公未補休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 

者 ，其獎勵標準如下：

(一）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未達5 0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5 0小時 

以 上 ，未 滿 100小 時 者 ，嘉 

獎一次。

(三)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10 0小 

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5

臺南市

政府消

防局

臺南市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執行計畫

(第 4 點）每月超勤加班費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 

高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為 

限 。

(第 8 點）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亦未

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標準

敘 獎 ：

(一）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 *得視 

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 

補休或行政獎勵。

(二） 消防人員超勤已補休之時 

數 ，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超時補休及獎勵：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因公無法補

休 ，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之加班

時數敘獎如下：

(一) 每 3 個月累計未補未休總時 

數 達 3 0 小 時 ，嘉獎一次；60 

小時嘉獎二次，依 此 類 推 ， 

無嘉獎上限。

(二） 前 1 季之獎勵餘數，併 入 下 1 
季 計 算 ，獎勵次數以當年度 

結 清 ，故 第 4 季之剩餘數則 

無列入計算。

6

南雄市

政府消

防局

南雄市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執行計畫

( 第 5 點）每月超勤加班費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 

高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為

限 。

(第 7 點）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亦未 

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標準 

欽 獎 •

(一） 每半年累計時數未達5 0小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5 0小時 

以 上 ，未 達 100小 時 者 ，嘉9



獎一* 。

(三 )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 1 0 0小時 

以 上 者 ，嘉獎二次。

(四）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 1 5 0小時 

以 上 者 ，記功一次。

(五） 上 、下半年累計均未達獎勵 

標 準 ，而全年累計已達 5 0 小 

時 者 ，亦予以嘉獎一次。

7
基隆市

消防局

基隆市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執 

行計畫

(第 4 點）

(一）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以 8 小時為上限， 

每 月 以 1 0 0小時為上 

限 ，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 

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二) 每人每月最高超勤加 

班費 額 度 ，除依前開 

時數原則核支外’另 

依據市府所核定之年 

度預算經費編列狀況 

支 給 ，因特殊狀況得 

專案簽准辦理。

依 「基隆市消防局超時服勤因公 

未補休支領超勤加班費獎勵規 

定 1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 

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 

標 準 敘 獎 ：

(一）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 5 0 小時 

以 上 ，未 達 1 0 0小 時 者 ，嘉 

獎 一' 。

(二)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 1 0 0小時 

以 上 者 ，嘉獎二次。

(三 ） 每半年合計以嘉獎二次為限 

次 。

(四） 囊 報 時 間 .每 年 1 月 3 1 曰前 

彙報前半年 (去年 7 月 至 12 

月）、每 年 7 月 3 1 日前彙報 

前半年（當 年 1 月 至 6 月）。

8
新竹市

消防局

新竹市消防 

局消防人員 

超勤加班費 

實施計晝

(第 3 點）超勤時數依勤務 

輪值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以 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 0 0小時為上限，視預 

算編列情形核發，最高金 

額以每人每月 17, 0 0 0元為 

上限發給。

(第 6 點）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 

每人每月未支領超勤加班費之時 

數 ，累計滿 8 小 時 者 ，本局得視 

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 

休 ，未能補休者，每半年累計 50 

小時以上者嘉獎一次、累計 100 

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超勤已補 

休之時數，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9

嘉義市

政府消

防局

嘉義市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執行計晝

( 第 4 點）超勤時數依勤務 

輪值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日以8 小時為上限（該局支 

領危險職務加給表二級之 

内勤人員除本計晝第 6 點 

第 2 項之情形外，每人每 

曰以 6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 0 0 小時為上限，並不 

得超過行政院核定之最南 

金額壹萬柒仟元，視預算 

編列情形核發。

( 第 8 點）消防人員超時服勤支領

超勤加班費後之賸餘時數，本局

得予以行政獎勵，敘獎標準如下：

(一）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未滿 5 0 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 (核）參 考 。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滿 5 0 小時 

以 上 ，未 滿 1 0 0小 時 者 ，嘉 

獎一'次。

(三 ) 每半累計時數達 1 0 0小時未 

滿 1 5 0小 時 者 ，給予嘉獎二 

次 。

(四）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 1 5 0小 

時以上者，記功一次。

10



10

新竹縣

政府消

防局

新竹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實施計 

畫

(第 4 點）超勤時數依勤務 

輪值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以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 0 0小時為上限，視預 

算編列情形核發，最高金 

額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第 8 點）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 * 

消防機關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 

情形予以補休或行政獎勵。

(每年度分上半年度與下半年度 

辦 理 ，超時服勤累計5 0小時以上 

未 達 10 0小 時 者 ，嘉獎一次；累 

計 達 10 0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上半年度未達辦理獎勵額度者， 

其上半年度超時服勤時數應累計 

至下半年度辦理行政獎勵；全年 

度超時服勤累計總時數未達5 0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消防 

人員超勤已補休之時數，不得支 

領超勤加班費。

11

苗栗縣

政府消

防局

苗栗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實 

施計畫

(第 5 點）超勤時數上限依 

行政院核定加班費支給要 

點 辦 理 ，每人每日以8 小 

時 、每 月 以 10 0小時為上 

限 ，最高金額依核定之年 

度預算辦理。

依 「苗栗縣消防局超時服勤因公 

未補休未支領超勤加班費獎勵規 

定」，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 

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 

標 準 敘 獎 ：

(一）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未達5 0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5 0小時 

以 上 ，未 達 100小 時 者 ，嘉 

獎一次。

(三)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10 0小時 

以 上 者 ，嘉獎二次。

(四 ） 上 、下半年累計均未達獎勵 

標 準 ，而全年累計已達5 0小 

時 者 ，嘉獎一次。

12

南投縣

政府消

防局

南投縣 >肖防 

局外勤消防 

超勤加班費 

核發實施計 

畫

(第 5 點）超勤加班費支給 

標 準 ，按行政院核定加班 

費支給標準；每人每月超 

勤時數以不超過10 0小時 

為原則及最高17, 0 0 0元之 

上限範圍内核實計算發 

給 。

一 、 依 本 署 「消防機關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 

(第 8 點）：消防人員超時服 

勤 者 ，消防機關得視人力及 

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 

行 政 獎 勵 。消防人員超勤已 

補休之時數，不得支領超勤 

加 班 費 。

二 、 現行 做 法 ：每半年合併統計 

簽 辦 ，每 滿 8 0小時核給嘉獎 

一 次 ，未 滿 8 0小時之數不予 

敘 獎 。

13
彰化縣

消防局

依内政部消 

防 署 「消防 

機關外勤消 

防人員超勤 

加班費核發 

要點」

(第 4 點）超勤時數每人每 

曰以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 0 0小時為上限，視預 

算編列情形核發，最高金 

額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第 8 點）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 

消防機關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 

情形予以補休或行政獎勵。消防 

人員超勤已補休之時數，不得支 

領超勤加班費。

現 行 做 法 ：每半年合併統計簽11



辦 ，每 滿 10 0小時以上核給嘉獎 

二 次 ，5 0 小時以上未達10 0小時 

嘉獎一次。

14
雲林縣

消防局

雲林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申報超 

勤審核規範

(第 1 點）超勤加班費非固 

定 津 貼 ，是以申報時應依 

中央核定之「消防機關外 

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 

發要點」規範實施之。

依 「雲林縣消防局消防人員因公 

未補休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時數 

敘獎原則」，超勤加班費時數敘獎 

原則修正如下：

(四） 每半年統計一次，每 5 0小時 

嘉獎一次；超 過 2 0 0小 時 者 ， 

每 1 0 0小時嘉獎一次。

(五） 上述統計期間未達獎勵標準 

者 ，不予敘獎且不得併入下 

次統計時數。

15
嘉義縣

消防局

嘉義縣消防 

局 10 7年 5 

月 3 1 日第 

1070109553

號簽

超勤加班費調整為13, 000

元 整 。

依 「嘉義縣消防局外勤人員未報 

支超勤時數改採補休方案」：

一 、 本局外勤同仁及救災救護指 

揮科專責執勤官、員全曰（24 

小時）上 班 服 勤 ，得報支超勤 

加班時數 8 小 時 ，半休(08~18 

時或 18〜0 8時）報支超勤加班 

時 數 2 小 時 。

二 、 同仁當月超勤時數扣除報支 

超勤加班費後，以 2 4 小時補 

休 1 天 、1 2小時補休 0 . 5天 ， 

剩餘之超勤時數得於每半年 

統計超勤時數另案陳報敘

獎 ，敘獎額度如下：

(一） 5 0小時以上嘉獎一次。

(二） 10 0小時以上嘉獎二次。

(三） 1 5 0小時以上記功一次。

(四） 前開同仁服務年資滿1 5年以 

上 者 ，每月最多可補休1.5 

天 。

16

屏東縣

政府消

防局

屏東縣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實施計晝

(第4 點）超勤時數依勤務 

輪值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以8 小時為上限，每月 

以 100小時為上限，並不 

得超過行政院核定之最尚 

金 額 17, 0 0 0元 ，視預算編 

列情形核發。

(第 8 點）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亦未 

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標準 

敘 獎 ：

(一）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未滿5 0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 (核）參 考 。

(二 )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滿5 0小時 

以 上 ，未 滿 10 0小 時 者 ，嘉 

獎一次。

(三)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滿10 0小 

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四）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25 0小 

時以上者，記功一次。

(五） 上 、下半年累計均未達獎勵12



標 準 ，惟全年累計已滿5 0小 

時 者 ，亦予以嘉獎一次。

17

宜蘭縣

政府消

防局

宜蘭縣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執行計晝

(第 4 點）支給原則：

(一）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日以8 小時為上限， 

每 月 以 10 0小時為上 

限 ，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 

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二) 每小時支給數額，按 

行政院核定之各機關 

加班費支給標準辦 

理 。

(三 ) 每人每月最高超勤加 

班 費 額 度 ，除依前開 

時數原則核支外，另 

依據縣政府所核定之 

年度預算經費編列狀 

況 支 給 ，由本府消防 

局會計室通報各單位 

在規定數額内申報核 

支 。

(第8點）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消 

防機關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 

形予以補休或行政獎勵。消防人 

員超勤已補休或已行政獎勵之時 

數 ，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執行計畫未明定敘獎額度，由該 

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依上開規 

定 ，每半年統計一次，專案簽辦 

敘 獎 ，獎勵額度如下：

(一） 5 0小時以下不敘獎。

(二) 5 0小 時 至 10 0小 時 者 ，嘉獎 

一 次 。

(三） 1 0 0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18
花蓮縣

消防局

花蓮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暨 

獎勵實施要 

點

(第 4 點）支給原則：

(一）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各 大 、 

分隊人員（含救災救 

護指揮科專任執勤人 

員），每人每日以8 小 

時為 上 限 ，每月最高 

超勤時數以 10 0小時 

為 上 限 。

(二) 每小時支給標準，按 

行政院核定之加班費 

支給標準辦理（非主 

管按月支薪俸加專業 

加給二項總合、主管 

連同主管職務加給三 

項之總合除以240 )。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政 

院核定之數額發給。

(三 ） 每年度超勤加班費預 

算編列情形以不超過 

行政院核定之最高金 

額 為 限 。

(第 8 點）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得視人力

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行

政 獎 勵 。消防人員超勤已補休之

時 數 ，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一） 於國定假日執勤，應按實際 

超勤時數支領超勤加班費或 
擇 曰 補 休 ，二者不可同時實 

施 。

(二) 輪休日適逢國定假日者，予 

以補休 1 日 。

(三） 各外勤人員（含外勤正副主 

管 、隊 員 、救災救護指揮科 

值勤官員）超時服勤，因公無 

法 補休 1 亦未支領超勤加班 

費者，給予敘獎，辦 法 如 下 ：

1 、  外勤各大、分隊每人每月 

補（特）休 1 天 。

2 、  每 3 個月累計時數未達 

1 0 0小 時 者 ，併年終考績 

參 考 。

3 、  每 3 個月累計時數每達 

100小時者，嘉獎一次(餘13



此類推），未 滿 10 0小時剩 

餘之時數則累計至次月。

19
臺東縣

消防局

臺東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執 

行計晝

(第 4 點）支給原則：

(一） 每小時支給標準，按 

行政院核定之加班費 

支給標準辦理（非主 

管按月支薪俸加專業 

加 給 2 項 ，主管連同 

主管職務加給3 項之 

總合除以240 )。

(二)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日以8 小時為上限， 

每 月 以 100小時為上 

限 ，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

(第 8 點）超勤補休及獎勵：

(一）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消防 

機關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 

情形予以補休或行政獎勵。 

消防人員超勤已補休之時 

數 ，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二）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因公無法 

補 休 ，亦未支領超勤加班費 

之加班時數，由各提報單位

(中 心 、大 隊 、分隊）填報 

獎懲請示單於每年四、七' 

十月及次年一月陳送人事室 

審 核 ，其敘獎如下：

1 ' 每 3 個月累計總數達5 0小 

時以上，未 達 10 0小 時 者 ， 

嘉獎一次。

2 、  每 3 個月累計總時數達100 

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3 、  每半年合計以嘉獎四次為

限 。

20

彰湖縣

政府消

防局

澎湖縣政府 

消防局外勤 

消防人員超 

勤加班費核 

發執行計畫

(第 4 點）支給原則：

(一）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以8 小時為上限， 

每 月 以 100小時為上 

限 ，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 

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二) 每小時支給數額，按 

行政院核定各機關加 

班費支給標準辦理。

(第 8 點）超勤補休及獎勵：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本局得視 

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 

或 行 政 獎 勵 。消防人員超勤已補 
休之時數，不得支領超勤加班費。 

(實務獎勵情形：每半年累計時數 

未 達 10 0小 時 ，併年終考績參考。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1 〇〇小時以 

上 ，未 達 2 0 0小時者，嘉獎 一 次 。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2 0 0小時以 

上 者 ，嘉獎二次。上 、下半年累 

計均未達獎勵標準，而全年累計 

已達 10 0小 時 者 ，亦予以嘉獎一 

次 。）

21
金門縣

消防局

金門縣消防 

局外勤消防 

人員超勤加 

班費核發執 

行計畫

(第 4 點）每月超勤加班費 

視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 

高以行政院核定之數額為 

限 。

(第 8 點）

超時服勤而因公無法補休，亦未 

支領超勤加班費者，依下列標準 

敘 獎 ：

(一） 每半年累計時數未達5 0小時 

者 ，併年終考績參考。

(二) 每半年累計總時數達5 0小時 

以 上 ，未 達 10 0小 時 者 ，嘉 

獎 一次。

(三) 每半年累計時數達10 0小時 

以 上 者 ，嘉獎二次。14



(四）每半年累計時數達15 0小時 

以 上 者 ，記功一次。

22
連江縣

消防局

連江縣消防 

局消防人員 

超勤加班費 

核發實施計 

畫

( 第 5 點）超時加班時數與

加班費支給標準：

(一） 超 勤 時 數 ，依勤務輪 

值表排定計算，除另 

有特殊情形外，每人 

每曰平均報支加班以 

不超過 8 小 時 為 限 ， 

每月以不超過10 0小 

時 為 限 ，本局視預算 

編列情形核發超勤加 

班 費 ，惟最高金額亦 

以行政院核定標準發 

給 。

(二) 每小時支給數額，按 

行政院核定加班費支 
給標準辦理。

(第 8 點）超 勤 獎 勵 ：

各外勤單位人員逾支領超勤加班 

費時數外，未予補休者，每月累 

計 達 10 0小時以上者，嘉獎二次， 

未 達 10 0小 時 者 ，嘉獎一次，由 

各單位填報未報領超勤時數統計 

表及獎懲建議名冊於次月5 曰前 

陳報局本部審核敘獎。

23
内政部

消防署

消防機關外 

勤消防人員 

超勤加班費 

核發要點

(第 4 點）支給原則：

(一） 超勤時數依勤務輪值 

表排定計算，每人每 

曰 以 八 小時為上限， 

每月以一百小時為上 

限 ，視預算編列情形 

核 發 ，最高金額以行 

政院核定之數額發 

給 。

(二) 每小時支給數額，按 

行政院核定之各機關 

加班費支給標準辦 

理 。

(第 8 點）勤補休及獎勵：

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者，消防機關 

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 

補休或行政獎勵。消防人員超勤 

已補休之時數，不得支領超勤加 

班 費 。

三 、 依來函說明三以表格方式，提供例如美國、英 國 、德 國 、法 國 、日本、韓 

國 等 國 家 ，其相當於勤務時間規定及超勤加班費核發規定之名稱、條號及 

内容說明如下：

(一） 美 、英 、加 拿 大 、日 、新 加 坡 、香港勤務時間如下（資 料 來 源 ：高雄市 

政 府 1 0 4 年度研究發展成果報告提升消防人力運用效能-以高雄市 

政府消防局為例第4 5 、4 6 頁）：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項次 國別 地區 勤休時間

1 美國 紐約市 勤 1 休 3 (每 週 服 勤 時 數 4 2 小時）

2 美國 亞利桑那州 勤 1 休 2 (每週服勤時數 5 6 小時）

3 加拿大 多倫多 勤 1 休 3 (每週服勤時數 4 2 小時）

4 英國 倫敦市 連 續 2 日勤接2 夜勤後連續休4 天15



(每週服勤時數4 2 小時）

5 曰本 東京
勤 1 休 2 或 休 3 ( 3或 4 班制） 

(每週服勤時數 4 0 小時）

6 新加坡 (同左） 勤 1 休 2 (每週服勤時數 5 6 小時)

7 香港 (同左） 勤 1 休 2 (每週服勤時數 5 4 小時）

(二）德國勤務時間如下（資料來源：義守大學管理學院管理碩士外勤消防人

員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以高雄市消防局第六大隊為例第11 

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次 國別 地區 勤休時間

1 德國 柏林

當天執勤時間1 2小 時 ，依單位編 

排決定

(每週服勤時數4 8 小時）

(三）有關各國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本署有關超勤加班費核發規定係比照警 

政署相關規定訂定，尚無其他國家超勤加班費核發規定可資提供。

四 、 來函說明四消防人員之勤務時間，本署訂定之消防勤務時間實施要點第12 

點 規 定 ，並未限定勤休更替方式，何以各地方政府勤務時間規定？對服勤 

時間聲請意旨主張變更為8 小時輪班制，且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 

命令規定可行性：

(一） 按司法院釋字第44 3號解釋理由書：「……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 

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内容 

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涉及人民其他 

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主管機關發布 

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 

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 

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響，尚非憲法所不許。」

(二）  查公務員服務法第11條第 ,2項 ：「公務員每週應有二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 。業務性質特殊之機關，得以輪休或其他彈性方式行之。」同條第 3 

項授權訂定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該辦法第 4 條 第 1 項 ：「交通 

運 輸 、警 察 、消 防 、海岸巡防、醫 療 、關 務 等 機 關 （構 ），為全年無休 

服 務 民 眾 ，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業已明定消防等業務性質特殊之 

機關應實施輪班及輪休制度，全年無休服務民眾，不受每週應有二曰例 

假休息之限制。基 此 ，内政部為辦理上開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週休16



二曰實施辦法規定，爰就執行所需之相關消防人員勤務種類及内容、責 

任區及勤務執行單位之劃分、實施時間及分配、督導及獎懲等，於 86 

年 4 月 8 日 函 頒 「消防勤務暫行實施要點」（現 行 名 稱 為 「消防勤務實 

施要點」，最近一次修正為 10 3年 1 2 月 1 7 日），設有原則性之規範；復 

為因地制宜，於 該 要 點 第 1 2點 第 3 款 及 第 1 3點授權各消防機關考量轄 

區環境特性、勤業務性質、案件數量、消防人力等，妥為擬定合適之勤 

務及輪休方式。相關内容核屬執行法律及法規命令之細節性、技術性事 

項 ，以行政規則方式規範應與前揭司法院釋字第4 4 3號解釋理由書意旨 

相 符 ；又上開消防勤務相關事項，核屬機關内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 

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爰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 2 

項 第 1 款規定以行政規則定之，應 無 不 妥 ；另 查 「海岸巡防勤務實施要 

點 」亦以行政規則之位階，就相關海巡勤務之執行事項加以律定。綜 上 ， 

本件消防勤務相關事項尚無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規定之 

必 要 。

(三）  各消防機關所屬勤務單位按照消防人力多寡編排執勤時間，依 據 「消防 

勤務實施要點」第 1 0點 規 定 ，地方政府消防局、港務消防隊為勤務規 

劃 監 督 機 關 ，負責轄區勤務之規劃、指 揮 、管 制 、督導及考核，必要時 

對 重 點 勤 務 ，得 逕 為 執 行 ；故每日固定勤務為地方消防局負責規劃監督 

辦 理 。同要點第 1 2點 規 定 「服勤人員時間之分配，由各地方政府消防 

機 關 ，視消防人力及轄區特性定之」，另該要點第 1 3點 規 定 「各地方政 

府消防機關對勤務執行單位服勤人員之編組、服勤方式之互換及服勤時 

間 之 分 配 ，應依實際需要妥予規劃」，惟轄區特性不同、消防人力多寡 

不同及城鄉差距因素，各縣市實施方式亦不同，故勤務實施應由各縣市 

消防機關依據轄區環境特性、案件量及消防人力，研擬最適合之勤務及 

輪 休 方 式 。

(四） 考量各地方政府消防人力多寡與勤休制度互為消長，現行消防人員勤休 

制 度 ，各 直 轄 市 、縣（市）消防局所屬消防人力依據「直轄市縣市消防機 

關員額設置基準」、「直 轄 市 、（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力配置標準」 

及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裝備人力配置標準」等規定配置編制 

消 防 人 員 ，復依各消防機關車輛裝備、勤 務 、勤 休 、人 口 面 積 、特殊建 

築物及離島等因素設算勤休制度（如勤一休一或勤二休一等），其中僅桃 

園市外勤分隊長及組長以上幹部（勤四休三）外 ，其餘各直轄市、縣（市） 

消防局勤休方式以勤一休一（工 作 1 天 休 假 1 天）和勤二休一（工 作 2 天 

休 假 1 天）為多數，方 能 2 4小時不間斷地執行防災宣導、消防安全檢查、 

水 源 調 查 、搶 救 演 練 、裝備器材保養、值班及緊急之救災、救護等各項17



消防勤務。若外勤分隊服勤時間更為8 小時輪班制，則消防人力須額外 

聘 用 1 倍 之 以 上 ，方 能 2 4 小時保持備勤消防人力因應救災、救護勤務 

及執行日益繁重之消防業務，尊重地方自治及考量現階段政府財政拮据， 

無法進用三班制輪班制之消防人力，本署認為服勤時間尚無變更為8 小 

時輪班制之可能性。

五 、 依函說明五，超時服勤超出部分無法核實給予加班費，僅得給予補休或行 

政 獎 勵 ，是否保障不周、有無改善之可能：

(一） 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 3條 規 定 ：「公務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 

職 務 者 ，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 休 假 、獎勵或其他相當之補償。」 

是服務機關應給予公務人員加班補償，係以該公務人員經指派於規定上 

班時間以外之時間執行職務為前提，惟服務機關仍應視機關之預算、業 

務等之執行狀況，就所定之補償方式斟酌給予補償。

(二） 依前揭保障法規定，對於超時加班部分，各機關可擇定核發加班費、補 

休 假 、獎勵或相當之補償，相關規定及補償措施如下：

1 、 本 署 訂 定 「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規範外勤消 

防人員超勤加班費支給，每人每日以 8 小時為 上 限 ，於 每 月合計 10 0小 

時 範 圍 内 ，視各地方政府預算編列情形核發，最高金額以行政院核定之 

數 額 發 給 ，並得視人力及勤業務需要情形予以補休或行政獎勵。現行超 

勤加班費部分，中央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每人每月 1 萬 2, 0 0 0元 ， 

且警察及消防補助標準一致，考量超勤非固定津貼，係屬津貼以外之額 

外補償性質，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視其勤（業）務特性及人力需求 

自行編列預算支應，於行政院核定最高支給金額（1 萬 7, 0 0 0元 ）内核 

實支給超勤加班費，另對於超時服勤未支領超勤加班費之時數，核予適 

當補休或行政獎勵。

2 、 放寬外勤消防人員超時服勤補休期限：本署除籲請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編足超勤加班費預算外，並應給予適當之補休，經行政院考量消防人 

員勤（業）務 狀 況 ，業 以 10 4年 4 月 1 0 日院授人培字第1040028784號函 

同意放寬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時服勤加班補休期限，由 6 個月延長 

至 1 年内補休假完畢。各地方消防機關，得 在 不 影 響 勤 （業）務之前提 

下 ，核予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延長補休。

3 、 消防人員危險職務加給勤務危險加成：為激勵都會地區救災人員工作士 

氣 ，行 政 院 於 10 4年 6 月 2 2 日修正危險職務加給表，增列直轄市消防 

人員支領危險職務加給加成規定，由各直轄市政府視所屬消防機關（單 

位）勤務危險程度，自籌經費於規定最高成數範圍内，訂定基準分級加 

成核發危險職務加給，自 10 4年 1 月 1 日起試辦2 年 ，復經行政院同意18



自 1 0 6年 1 月 1 日 起 ，續依危險職務加給表規定再行試辦2 年 ，並經行 

政 院 1 0 7年 9 月 1 7 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51712號函核復自 10 8年 1 月 

1 曰 起 ，各直轄市危險職務加給加成依現行規定繼續辦理，每人最高可 

加 發 8, 4 3 5元 。

(三）本署將俟政府財政寬裕，再行爭取編列預算，提高補助額度。

六 、  依 函 說 明 六 ，本件聲請人請求作成職務陞任處分及將聲請人列入陞任甄選 

名 冊 等 請 求 ，僅 能 循 申 訴 、再申訴途徑救濟，無法提起行政訴訟，倘若上 

開請求開放改循復審、行政訴訟途徑救濟，有何利弊得失及可能影響、對 

消防人員執行法定勤務，以及對於其之工作分配、紀律管理等各方面，有 

無窒礙難行之處：

(一）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 5條 規 定 ，公務人員對本機關辦理之陞遷，如認有 

違法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提起救 

濟 。依保障法第 4 條 之 規 定 ，公務人員權益之救濟，依 復 審 、申 訴 、再 

申訴之程序行之。復審規定於保障法第2 5條 ，係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 

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提 

起的救濟程序。至於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 

作條件之處置」認 為 不 當 ，致影響其權益時，則得依保障法第7 7條提 

起 申 訴 、再 申 訴 。

(二） 如開放改循復審、行政訴訟途徑救濟之利弊得失及可能影響，係屬保訓 

會專業自主判斷權責；又對於消防人員執行法定勤務，以及對於其之工 

作 分 配 、紀 律 管 理 等 各 方 面 本 署 認 為 尚 無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

七 、  依 來 函 說 明 七 ，本署提供補充意見如下：

(一）  消防機關肩負消防及災害防救任務，工作性質具機動性及高危險性，消 

防機關人員以任務為導向，講 求 效 率 、服從紀律及團隊精神，隨時備勤 

保 持 戰 力 ，不分晝夜執行任務，與一般行政機關任務迥然不同。

(二）  近年來社會急速發展，消防工作面對的災害型態，除傳統火災及救護外， 

其範圍已擴及風災、水 災 、震 災 、土 石 流 、重大爆炸等災害，災害規模 

與類型日趨頻仍且複合化，又以都會地區人口大量集中，建築物趨向高 

層 化 、地 下 化 、大 型 化 發 展 ，且生活型態多樣化，高能量的油電、瓦斯 

及 危 險 物 品 ，被 廣 泛 使 用 ，使消防救災型態趨於複雜，消防人員專業訓 

練與勤務編排及人力調度，需配合各項勤業務需要，彈性調整因應。

(三） 依 「地方制度法」規 定 ，直 轄 市 、縣 （市 ）政府災害防救之規劃及執行

19



與機關之組織規程係屬地方自治事項，為因應各地方政府消防機關所屬 

分隊轄區特性，其勤務分配，係由各地方消防機關依據「消防勤務實施 

要點」，視消防人力及轄區性質，研定最適合之勤務分配方式。本署始 

終 站 在 「以地方為主，本署為輔」之 立 場 ，以尊重地方自治權責事項， 

請各地方消防局視現有人力員額及轄區勤務特性，妥適編排勤業務人力， 

以減輕消防人員超時工作問題。

(四）  至消防機關外勤消防人員超勤加班費之支給上限，係依行政院 9 1年 12 

月 2 日函規定，比照警察機關外勤警察人員支給，至外勤員勤超勤加班 

費之核算基準，則係依行政院8 9年 2 月 1 5 日函規定，按每人每月最高 

1 0 0小時及最高1 萬 7, 0 0 0元之上限範圍内核實計算支給。

(五）  本署已研訂「充實消防人力推動計畫」，經行政院主計總處10 6年 7 月 

1 0 曰主預補字第1060101551號書函納入.1 0 7年 度 「中央對直轄市與縣

(市 ）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並 自 10 8年 起 以 5 年 增 補 3, 0 0 0人為推 

動 目 標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逐年擴編消防機關員額及編列分年進 

用人力預算。預期目標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核定之「充實消防人力推動計 

畫」，朝向全國消防人員「服務人口數比」於 11 2年 達 1 : 1, 3 0 0 ，117 

年 達 1: 1，100，各縣市勤休運作達勤1 休 1 ，部分人力較為充裕直轄市、

縣（市）可 採 勤 1 休 1 及 勤 1 休 1 與 勤 1 休 2 混合勤務，以纾緩地方消防 

人力不足、消防人員超時服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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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本
發 文 方 式 ：電 子 交 換 （第 一 類 ，不加密）

司法院秘書長

檑 號 ： 

保 存 年 限 ：

函

地址：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124號

承辦人：楊靜芳
電話：（02)2361-8577轉737

受 文 者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曰 
發文字號：秘台大二字第108003132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

f 主 旨 ：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 12676號 徐 國 堯 、張家偉聲請解 

釋 案 ，請貴局於函到1 日内，就說明二以下所列資料提供惠  

復 ，俾供審理之參考，請 查 照 。

說 明 ：

1 一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

二 、請提供具體某消防分隊之勤務分配表，藉以說明消防分隊每
訂

日勤務如何安排及如何分配予外勤消防人員，例 如 ：於 108 

年10月 ，某曱哪幾曰執勤？哪幾曰休息？於執勤曰當曰，負 

責何等勤務？該勤務歷時多久？某乙…… （以此類推） 。

丨 三 、請依上述勤務分配表，提供該分隊該月外勤消防人員申報加 

班費之時數與狀況。

^ 四 、請提供新進外勤消防人員之薪資結構，其 本 俸 、危險加給每 

月各為多少？如 ® 遷 後 （例如為小隊長或分隊長）又各為多 

少 ？

五 、如貴局尚有其他補充意見或資料，亦請不吝提供。

正 本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副 本 ：

苐1頁 共 2頁



電 子 交 換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高 雄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函

檔 號 ： 

保存年限：

裝

地 址 ：80670高雄市前鎖區凱旋四路119號

承辦單位：人事室

承辦人：王玲華

電 話 ：07-8128111#3551

傳 真 ：07-8127703

電子信箱：sranleo@kcg.gov. tw

受文者：司法院秘書長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108年 11月2 1曰 

發文字號：高市消防人字第10835086700號 

速 別 ：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 ：如說明二（32590600_10835086700八0(：_417(：耵 邛 ( ^、32590600_1083508670(^0(：_八 

TTCH2.pdf ' 32590600J 0835086700A0C_ATTCH3.pdf ' 32590600J 0835086700A0C 

—ATTCH4.xlsx)

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入 J 年 / / 月 A  / 曰

會 台 字 第 /上 號

主 旨 ：有關大院為審理會台字第12676號徐國堯、張家偉聲請解 

釋 案 ，請本局提供資料詳如說明二，請鑒核。

訂 說 明 ：

一 、 復大院秘書長108年11月19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31329號

函 。

二 、 檢陳分隊勤務分配表（含勤務内容說明）、超勤加班費月申 

請印領清冊影本（已遮蔽個資）及消防外勤人員待遇表各1

份 。

#1

正 本 ：司法院秘書長

線 副 本 ：本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人事室y 丨

第1頁 ，共15 木G010831633木 
大法官書記處108/11/21

mailto:sranleo@kcg.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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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員郭 〇〇於 1 0月 1 日、3 日、5 日、7 日、9 日…… 3 1 曰上班執勤。

(代號；1 9 )於 1 0月 2 曰、4 日、6 日、8 日、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0月 1 日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貴救護人員） 

於 10月 1 日當日為第一救護備勤8 小 時 ，第二救護備勤8 小時。

隊員普 00於 1 0月 1 日、3 日、5 日、7 日、9 日…… 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 2 0 )於 1 0月 2 日、4 日、6 曰、8 曰、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0月 1 曰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責救護人員） 

於 1 0月 1 曰當曰為第一救護備勤8 小時，第二救護備勤8 小時。

隊員林 00於 1 0月 1 曰、3 曰、5 曰、7 曰、9 日... 3 1 曰上班執勤。

r代號 2 2 )於 1 0月 2 曰、4 日、6 日、8 日、1 0 日…. 3 0日輪休放假。

於 1 0月 1 曰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責救護人員） 

於 10月 1 曰當曰為第一救護備勤8 小 時 ，第二救護備勤8 小時。

隊員逾LQ2■於1 0月 1 日 ' 3 日、5 目、7 日、9 日... 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 2 3 )於 1G月 2 日、4 日、6 日、8 日、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 0月 1 曰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責救護人員〕 

於 1 0月 1 日當日為第一救護備勤8 小 時 ，第二救護備勤8 小時。

隊員M 0 0於 1 0月 1 日 ' 3 日、5 日、7 日、9 日……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 2 4 )於 1 0月 2 曰、4 日、6 日、8 日、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 於 1 0月 1 日8-17時參加人力發展局（安檢實務班）9小 時 。

於 1 0月 1 日 20-22時值班2 小時。

隊員飿 0 0於 1 0月 1 日請休假。

(代號 2 5 )於 1 0月 2 日、4 日、6 日、8 日 ' 1 0 日…■ 3 0 日輪休放假。

隊員吳 00於 1 0月 1 日、3 曰、5 曰、7 日、9 曰... 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 2 6 )於 1 0月 2 日、4 日、6 日、8 日、1 0 日 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0月 1 日10-12時二種檢查（消防搶救必要設備檢查）。2 小時。

14-16時二種檢查（消防搶救必要設備檢查）。2 小時。 

於 1 0月 1 日 16-18時 ALS備 勤 、24-02時 ALS備 勤 。4 小 時 。



隊員吳 0 0於 1 0 月 1 曰 、3 日 、5 曰 、7 日 、9 曰....3 1 曰上班執勤。

(代號2 7 ) 於 1 0 月 2 日 、4 日 、6 日 、8 曰 、1 0 日•••• 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 0 月 1 日 14-16時 值 班 。2 小 時 。

22-06時值宿值班。8 小 時 。

隊員陳 0 0於 1 0 月 1 日 、3 日 、5 日 、7 日 、9 日....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2 8 ) 於 1 0 月 2 日 、4 日 、6 日 、8 日 ' 1 0 日 3 0 日輪休放假。 

當任中隊幕僚人員。

於 1 0月 1 日 12-14時 值 班 。2 小 時 。

06-08時值宿值班。2 小 時 。

隊員張 〇〇於 1 0月 1 日 、3 日 、5 日 、7 日 、9 日....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2 9 ) 於 1 0 月 2 日 、4 日 、6 日 、8 日 、1 0 日…• 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 0月 1 曰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 (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責救護人員） 

於 1 0 月 1 曰當曰為第一備勤8 小 時 ，第二備勤8 小 時 。

隊員簡 〇〇於 1 0月 1 日 、3 日 、5 日 、7 日 、9 日....3 1 日上班執勤。

(代號3 0 ) 於 1 0 月 2 日 、4 日 、6 日 、8 日 、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 0 月 1 日EMTP受 訓 14-22時醫院實習8 小 時 。

於 1 0月 1 日 10-12時 值 班 。2 小 時 。

隊員毛 〇〇於 1 0 月 1 日 、3 日 、5 日 、7 日 、9 日....3 1 曰上班執勤。

(代號3 1 ) 於 1 0 月 2 日 、4 日 、6 曰 、8 日 、1 0 日….3 0 日輪休放假。

於 1 0 月 1 日執勤當任專責救護班(該員為消防局金鳳凰專責救護人員） . 

於 1 0 月 1 日當日為第一救護備勤8 小 時 ，第二救護備勤8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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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時 1.17.18J 3.26.27.2930 潛水人負 值曰小隊長 支援中緣部 臨 時 勤 務 派 遣 碩 序 襴B - I4 20
17.19
2028

5.24 1.17.i a 2 3 ^ 2 7 J 9J 0 吳 0 0 張0 0 陳 0 0 公差：2 6、2 7 、3 7 、2 9 、23

14-15
27

23

29

19

20
22

T4:30 D O O O O  
17.26

8-18 ̂  ■ft助承 
複訓
3

1.18.28J 1

輪休

2 3 .4 i .7 8 ,嫌  l U 2 ‘a i4 .1 5  加  10(8■丨6 時f f 休).3(8-18時救助訓停休> 2 A 7 .8 .導 12時救護複訓停休）

差假 2 1体假(職代2 9统>、 25体假(職代2 0號）

15-16 1.18.2831 補休 30(18*08 時)

16-17 37

27

22

31

23

29
26

16*18 時 

419-U2 
車輪保養及 
操作ti«l蛛 ft 官：18 

安仝官：17
1.17.18.19
20.262S

8-12 時 
救獲禝糾
1.2.4 
7. 8. H 役男 3 9 輪休

17-18 外宿 i(職代 i8 a ) 備註 38役男蕭0 0 支援左普

18-19
5

19

20

22

31
24 26

17.18,23J 7.28JI9 動 務 輪  流 馮 序  與 服 勤 ‘人 員  對 照 表

19-20 n .U .2 3 2 1 .2 8 2 9 代贫 姓 名 代技 姓 名 代號 i t  名 代號 備 往

20-21
24

23

29

19

20
5

17.18.22^6.27.2831 01 副中隊長許0 0 13 ☆隊自謝 0 0 25 ☆隊具鄭〇〇 37 替代役林0 0
21-22 17.1^22.26.27*28 J I 02 小蟓長郭 0 0 14 隊 員 鄭 0 0 2 6 隊 I 吳 0 0 38 替代役蕭0 022-23

27
22

31

23

29
24

17.18.19.20.26.28J 03 小蝝長陳0 0 15 隊 負 陳 0 0 2 7 隊 員 吳 0 0 39 替代役李0 023-24 17,1&I9.20.26.28^ 04 隊 貝 呂 0 0 16 隊 員 江 0 0 28 ☆隊員味 0 0 400 - 1
27

19

20

22

31
26

17,18.23.28.29^24 05 隊 貝 莊 0 0 17 小隊長簡 0 0 29 隊 負 張 〇〇 411 -  2 17.18.23,28J 9 3 JJ4 06 隊 具 楊 0 0 18 小隊長張0 0 30 隊 灵 免 〇〇 4 22 - 3
27

23

29

19

20
31

17.1822.26.28^.24 07 隊 具 林 〇〇 19 ☆隊員郭 0 0 31 隊 貝 毛 0 0 4 33 - 4 17.18.22J 6.28.524 08 ☆隊員黃〇〇 20 隊 貝 黃 〇〇 32 444 -  5
27

22
31

23
29

26
17.18.19.20.285.24 09 ☆隊貝張 0 0 21 隊 員 許 〇〇 33 455 - 6 17.18.19.20J 8J 24 10 ☆隊爲王 0 0 22 隊 員 林 0 0 34 466 - 7

28
19
20

22

31
37

17.18.23.26 J7.29^J 4 11 ☆ 洙 負 張 0 0 23 ☆隊員鄭 0 0 35 477 - 8 0730:0800時 ，内務整理、車輛保養 17.18.23.2427.29.5^4 !2 隊 貝 蘇 0 0 24 ^ 貝 蘇 0 0 36 48

/





消防外勤人員待遇（不含直轄市支給之危險加給加成）

隊 « (警佐三坨至蝥佐一 f t 或警正四嘹） 小隊長（警 佐 二 *至 警 正 四 味 ） 分隊失（警 哦 至 竽 正 三 喑 ）

俸《 專業加姶 危陳加給 總額 俸領 專業加始 主管加給 危》加姶 « 額 俸额 專 *加 烚 主管加給 危險加给 蟪期

5 正三 »
525(最高 ) 43.015

24,060 5.300 8,435
80.810

2 9 0 ( «泜 ） 29.295 67.090

警正四隋
525(最高 ) 43.015

23,230 8,435
74.680 525(最高 ) 43.015

23,230 4,350 8,435
79.030 525(最 高 〉 43.015

23,230 4, 350 8,435
79.030

245(最低 ) 26. 210 57. $75 245 C 最低 ) 26,210 62. 225 2 4 5 ( * «〇 26, 210 62.225

替佐一《
525(最 禹 ） 43.015

20,385 8,435
71.835 525(聂高 ) 43.015

20.385 3,860 8,435
75.69$ 525(最 高 ） 43.015

20,385 3,860 8,435
75.695

210(最 低 ） 23,810 52, 630 210(最低 ) 23,810 56,490 210(最 <?、） 23.810 56,490

警佐二 W

525(最高 ) 43.015

19,835 8,435

71.285 525(最 高 〉 43.015

19,835 3,860 8,435

71，285

180(最低） 21,750 50,020 180(最低） 21，750 53,880

警佐三 F&
525(最高 ) 43. 015

19,505 8,435
70.955

150(最 f t ) 19.690 47, 630

備註:

1.107年6月6日修正〈警察人具人事條例> 第22條咐表一 ♦ 警正四痄以下年功侏最高俸额自500 W 高 至 525 .

2.1隊 長 職 務 等 睛 列 警 佐 二 榷 至 警 正 ■ ‘主管加烚郤分必需支警佐一嘈（比铒委飪第五職等）以 上 ，如以警佐二W 擔任小隊長，得比薄支領主管加給386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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